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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——问题解答第23号：历史

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投资的蓝筹股》的通知

发布时间：2014-06-27      分享到：               【字体：大 中 小 】

保监发〔2014〕57号

中国人寿保险（集团）公司，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：

　　为化解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的利差损风险，完善保险公司运用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投资蓝筹股的认可标准，我

会制定了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——问题解答第23号：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投资的蓝筹股》，自2014年

第2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起施行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中国保监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24日 　

　　

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——问题解答

第23号：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投资的蓝筹股

　　问：经保监会批准，保险公司运用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投资的蓝筹股，在偿付能力报告中如何认可？

　　答：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是指寿险公司1999年6月10日之前签发的定价利率高于2.5%的保单。蓝筹股是指在中国主板

市场发行，个股市值高于200亿元人民币、现金红利支付率不低于10%或股息率高于3%的股票。

　　（一）适用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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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保险公司运用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投资的蓝筹股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按照本问题解答进行认可：

　　1.保险公司对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设立专门账户、封闭运作，并单独管理；

　　2.保险公司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投资蓝筹股的目的是长期持有，而非短期交易。保险公司管理层应当明确投资

各蓝筹股的目的，并形成书面记录。

　　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蓝筹股投资，应当按照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2号：投资资产》有关规定确定认可价

值。

　　（二）认可标准

　　保险公司历史存量高利率保单资金投资的蓝筹股为认可资产，按照以下标准确定认可价值：

　　1.认可价值＝（每股投资成本×95%＋浮动盈亏×认可比例）×持有股数

　　2.每股投资成本是指以单支股票为基础，按照买入的实际成本，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方法计算出的每股股票的成本。

　　3.浮动盈亏＝偿付能力报告日最近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－每股投资成本。

　　4.浮动盈亏按照超额累退方式进行分段认可，具体认可比例如下：

　　（1）在投资成本10%（含10%）以内的浮动盈亏，认可比例为85%；

　　（2）超过投资成本10%，但不超过20%（含20%）的浮动盈亏，认可比例为70%；

　　（3）超过投资成本20%，但不超过50%（含50%）的浮动盈亏，认可比例为50%；

　　（4）超过投资成本50%，但不超过100%（含100%）的浮动盈亏，认可比例为20%；

　　（5）超过投资成本100%的浮盈部分，认可比例为0；

　　5.保险公司持有的每股投资成本低于被投资公司每股净资产的蓝筹股，其浮亏的认可比例均为20%，浮盈的认可比例

按照上述第4条规定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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